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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自然人拟增资刘伶醉酿酒股份

有限公司涉及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3年11月2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自然人拟增资刘伶醉酿酒股份有限

公司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本公司27名关联自然人以货币资金形式并以每股1.12元的价

格向刘伶醉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刘伶醉酿酒” ）投资6,644.96万元人民币，持有其新

增股本5,933万股，占其增资后总股本的14.76%。

内容详见2013年11月22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2013-053号公告。

一、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1、27名关联自然人情况说明

因此次27名关联自然人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巨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和本公司现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存在亲属关系，故27名关联自然人的本次投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27名关联自然人具体关联关系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性别 关联关系

1

杨会德 女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

与本公司其他实际控制人杨建忠

、

杨建

国

、

杨子系兄弟姐妹关系

2

姚军战 男 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杨会德系夫妻关系

3

杨会茹 女

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建忠

、

杨建国

、

杨会德

、

杨子系兄弟姐妹关

系

4

贾宏先 女 本公司董事

、

本公司控股股东巨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5

姚远 男

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杨会德和本公司董事姚军战系母子

、

父

子关系

6

姚飒 女

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杨会德和本公司董事姚军战系母女

、

父

女关系

7

肖姗峡 女

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建忠

、

杨建国

、

杨会德

、

杨子系叔侄

、

姑侄关

系

8

杨林枫 男 与本公司董事贾宏先系母子关系

9

张亚男 女 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10

李万明 男 与本公司高级管理人李彦英系父女关系

11

王硕 男

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杨会德系和本公司董事姚军战子女的配

偶

12

肖平运 男

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建忠

、

杨建国

、

杨会德

、

杨子兄弟姐妹的配

偶

13

李彦英 女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

14

坑永刚 男 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15

张成学 男 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16

汤亚玮 女

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杨建国和本公司高级管理人

、

董事张虹

子女的配偶

17

董庆辉 女 与本公司高级管理人杨凯系夫妻关系

18

姚君芳 女 与本公司董事姚军战系兄妹关系

19

师淑英 女 与本公司董事贾宏先系母女关系

20

芦霞 女 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杨会德子女配偶的父母

21

张燕 女 与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张虹系姐妹关系

22

姚建新 男 与本公司监事姚香系姑侄关系

23

姚同占 男 与本公司董事姚军战系兄弟关系

24

王杰 男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

25

白玉昌 男 与本公司董事会秘书系父子关系

26

赵明明 女 系本公司监事姚香姐姐的子女

27

王瑛 女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

2、10名关联自然人情况说明

原刘伶醉酿酒股东杨建忠、杨建国因与本公司10名关联自然人张虹、姚香、杨旭、杨帅、杨

赛、杨将、杨超、杨海润、肖岸凇、肖姗峡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本次增资后杨建忠、杨建国不

再持有刘伶醉酿酒股份。

10名关联自然人具体关联关系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性别 关联关系

1

张虹 女 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杨建国系夫妻关系

2

姚香 女 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杨建忠系夫妻关系

3

杨旭 女

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杨建国和本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张虹

之女

4

杨帅 女 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杨建忠和本公司监事姚香之女

5

杨赛 男

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杨建国和本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张虹

之子

6

杨将 男 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杨建忠和本公司监事姚香之子

7

杨超 男

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杨建国和本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张虹

之子

8

杨海润 女 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杨子之女

9

肖岸凇 男 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建忠

、

杨建国

、

杨会德

、

杨子兄弟姐妹之子

10

肖姗峡 女 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建忠

、

杨建国

、

杨会德

、

杨子兄弟姐妹之女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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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情况说明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3年11月22日收到本公司控股股东巨

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力集团” ）的通知，巨力集团将其质押给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的本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1年11月15日，巨力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40,000,000股质押给中

国金谷国际信托，用于对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提供质押担保（内容详见2011

年11月1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第2011-063号公告） 。因质押担保合同到期，上述股份现已于2013年11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亦出具了《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截至2013年11月22日， 巨力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451,200,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7.00%；本次解除质押股份40,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17%，占巨力集团持有本公司股

份的8.87%；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巨力集团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仍有269,900,000股处于质

押状态，占巨力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的59.82%，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8.11%，用于对甘肃省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提供质押担保。

二、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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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13

年11月18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2013年11月22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朱军先生主持召开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会

议董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名，公司3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

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表

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由于公司下属子公司年中未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未对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进行计算确认，公司需对2013年半年度报告、2013年第三季度

报告相关数据进行更正，并相应更正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1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的相

关内容。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11月23日证券时报或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决议》、《关于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

告》、《2013年半年度报告》（更新后）、《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更新后）、《2013年半年度

财务报告》（更新后）、《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更新后）及《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正

文》（更新后）。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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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3年11

月22日在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召开。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小英主持召开了本次会议，公司全

体3名监事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本次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处理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程序

符合要求，董事会对更正的原因及影响情况进行了详细客观的说明，监事会同意本次更正事

项。监事会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加强对公司经营中重大事项的密切关注，切实维护投资者

的权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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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4号、第10号、第13号》等规则的相关规定，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需对2013年半年度报告、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公司一般于年末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确认减值准备计提，同时考虑到企业所得税是按

年进行汇算清缴，因此公司下属子公司年中未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未对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进行计算确认。

此次会计差错系公司工作人员对相关会计政策理解不透所致，公司将积极提升从业人员

素质，保证公司会计信息反映及时、全面、准确。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对2013年半年度报告、

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关数据进行更正，相应更正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2013年半年

度报告摘要》、《201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13年第三季度

报告正文》的相关内容，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

更正后，影响公司2013年半年度利润总额减少65.32万元，所得税费用减少117.60万元，净

利润增加52.28万元；影响2013年1至9月利润总额减少65.32万元，所得税费用减少207.75万元，

净利润增加142.43万元。

二、具体更正内容如下：

1、更正事项对2013年半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项目 更正后 更正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0,500,052.73 30,032,76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4,553,611.84 24,086,319.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59% 3.54%

总资产

（

元

）

1,437,399,874.73 1,436,877,12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864,011,250.05 863,543,957.59

2、更正事项对2013年半年度报告报表影响

（1）对2013年半年度报告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目 更正后 更正前

存货

191,083,251.44 191,736,487.76

流动资产合计

872,970,972.92 873,624,209.24

递延所得税资产

7,565,756.41 6,389,773.69

非流动资产合计

564,428,901.81 563,252,919.09

资产总计

1,437,399,874.73 1,436,877,128.33

未分配利润

221,943,035.63 221,475,743.1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864,011,250.05 863,543,957.59

少数股东权益

64,512,612.70 64,457,158.76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928,523,862.75 928,001,116.3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总计

1,437,399,874.73 1,436,877,128.33

（2）对2013年半年度报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目 更正后 更正前

递延所得税资产

4,388,423.40 4,074,773.77

非流动资产合计

553,793,914.47 553,480,264.84

资产总计

1,304,816,989.50 1,304,503,339.87

未分配利润

206,944,105.74 206,630,456.11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847,893,342.80 847,579,693.1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总计

1,304,816,989.50 1,304,503,339.87

（3）对2013年半年度报告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更正后 更正前

营业总成本

371,931,635.83 371,278,399.51

其中

：

营业成本

304,494,266.88 306,572,730.37

资产减值损失

3,059,772.19 328,072.38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30,300,967.01 30,954,203.33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37,292,675.80 37,945,912.12

所得税费用

5,105,668.53 6,281,651.25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32,187,007.27 31,664,260.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500,052.73 30,032,760.27

少数股东损益

1,686,954.54 1,631,500.60

综合收益总额

32,187,007.27 31,496,956.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30,500,052.73 29,865,455.5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686,954.54 1,631,500.60

（4）对2013年半年度报告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更正后 更正前

所得税费用

5,110,135.03 5,423,784.66

净利润

31,340,788.97 31,027,139.34

综合收益总额

31,173,484.23 30,859,834.60

3、更正事项对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报表影响

（1）对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财务指标表的影响

项目 更正后 更正前

总资产

（

元

）

1,558,237,897.93 1,556,813,59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881,709,023.39 880,378,55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2,727,729.43 21,864,55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1,555,351.38 20,692,173.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65% 2.5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 0.1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 0.12

（2）对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目 更正后 更正前

存货

210,728,081.00 211,381,317.32

流动资产合计

910,779,922.86 911,433,159.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8,467,315.34 6,389,773.69

非流动资产合计

647,457,975.07 645,380,433.42

资产总计

1,558,237,897.93 1,556,813,592.60

未分配利润

239,577,633.33 238,247,162.9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881,709,023.39 880,378,553.02

少数股东权益

68,267,619.78 68,173,784.82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949,976,643.17 948,552,337.8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总计

1,558,237,897.93 1,556,813,592.60

（3）对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项目 更正后 更正前

递延所得税资产

4,688,423.40 4,074,773.77

非流动资产合计

629,098,981.25 628,485,331.62

资产总计

1,407,379,038.02 1,406,765,388.39

未分配利润

219,559,661.88 218,946,012.25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860,508,898.94 859,895,249.3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总计

1,407,379,038.02 1,406,765,388.39

（4）对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合并本报告期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更正后 更正前

营业成本

174,240,984.29 172,162,520.80

资产减值损失

2,000,000.00 4,078,463.49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28,570,727.81 28,570,727.81

所得税费用

3,690,490.28 4,592,049.21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26,315,725.86 25,414,166.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727,729.43 21,864,551.51

少数股东损益

3,587,996.43 3,549,615.42

综合收益总额

26,148,421.12 25,414,166.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22,560,424.69 21,864,551.5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3,587,996.43 3,549,615.42

（5）对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母公司本报告期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更正后 更正前

减

：

所得税费用

2,727,855.07 3,027,855.07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17,708,687.86 17,408,687.86

七

、

综合收益总额

17,708,687.86 17,408,687.86

（6）对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更正后 更正前

营业总成本

582,190,225.35 581,536,989.03

资产减值损失

5,059,772.19 4,406,535.87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58,871,694.82 59,524,931.14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67,298,891.94 67,952,128.26

所得税费用

8,796,158.81 10,873,700.46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58,502,733.13 57,078,427.8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3,227,782.16 51,897,311.78

少数股东损益

5,274,950.97 5,181,116.02

基本每股收益

0.13 0.12

稀释每股收益

0.13 0.12

综合收益总额

58,335,428.39 56,911,123.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53,060,477.42 51,730,007.04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5,274,950.97 5,181,116.02

（7）对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项目 更正后 更正前

所得税费用

7,837,990.10 8,451,639.73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49,049,476.83 48,435,827.20

综合收益总额

48,882,172.09 48,268,522.46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关于本次更正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有关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规定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董事会同意此次更正事项。公司今后将认真总结，对相关部门进行

批评并提出整改要求，督促相关工作人员认真学习《企业会计准则》、及时了解监管机构发布

的规则制度，避免在今后的工作中再次出现类似问题。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处理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财

务会计制度的规定，程序符合要求，董事会对更正的原因及影响情况进行了详细客观的说明，

监事会同意本次更正事项。监事会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对公司经营中重大事项的密切关

注，切实维护投资者的权益。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此次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

董事会关于该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

规定，本次更正未损害股东利益，我们同意本次更正事项。希望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加

强财务人员的学习，杜绝上述事件的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四、其他情况说明

1、《2013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后）、《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更正后）、《2013年半年

度财务报告》（更正后）、《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更正后）及《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正

文》（更正后）详见2013年11月2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2、 公司董事会因公司此次更正事项对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今后将认真总

结，对相关部门进行批评并提出整改要求，督促相关工作人员认真学习《企业会计准则》、及

时了解监管机构发布的规则制度，避免在今后的工作中再次出现类似问题。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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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0� � � �证券简称：南方汇通 公告编号：2013-049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2013年新材料研发及产业化专项项目实施方案的复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控股子公司贵阳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贵阳沃顿"）于2013年11月21日收到

《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贵州省财政厅、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转发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2013年新材料研发及产业化专项项目实施方

案的复函>（发改办高技[2013]2548号）的通知》（黔发改高技[2013]3186号），并于11月21日下

午将前述文件送达公司。

根据上述文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原则同意由贵阳沃

顿、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等四家单位联合申报的《高性能聚合物水处

理及组件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计划，该项目的拟补助

国家资金总额5000万元。贵阳沃顿为该项目牵头承担单位，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重点突破高端

膜材料与组件规模化生产工艺和关键设备技术， 建立反渗透海水淡化膜与纳滤膜规模化生产

线。

根据上述文件要求，该项目的申请单位须按照项目具体方案，遵循科学、公平、合理的资金

分配原则，编制和上报项目资金申请报告，其中贵阳沃顿获得政府补助资金的具体金额须待上

述相关部门审定批复并下达投资计划后确定。经问询贵阳沃顿，根据有关会计准则和该项目补

贴的性质，此次获得的补贴资金将列入"递延收益"，根据项目进展情况逐期计入损益。公司将

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000782� � �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2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门市天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昌投资）目前持有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美达股份或本公司）5181818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12.81%，为本公司相对控股

股东；广东天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集团）目前持有本公司30000000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7.42%，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梁伟东分别持有天昌投资和天健集团99%的股权，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已于2012年8月7日发布董事会公告（公告编号2012-040），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检

察院对天健集团以及梁广义、梁伟东、梁少勋单位行贿罪，对梁广义、梁伟东挪用资金罪提起

公诉。

本公司另于2013年6月25�日发布重大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3-016），江门市新会区人

民法院以刑事判决书（编号：（2012）江新法刑初字第422号），对上述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本公司获悉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24日上午对上述案件进行一审宣判后，

天健集团、梁广义、梁伟东、梁少勋均当庭表示对一审判决不服，并口头提出上诉。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该案一审判决尚未生效。

近日，本公司收到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编号：（2013）江中法刑二终

字第98号）一份，现将裁定书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审理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检查院指控原审被告单位天健集团、原

审被告人梁广义、梁伟东、梁少勋犯单位行贿罪，原审被告人梁广义、梁伟东犯挪用资金罪一

案，于2013年6月18日作出（2012）江新法刑初字第422号刑事判决。认定原审被告单位天健集

团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4000万元；认定原审被告人梁广义、梁伟东、梁少勋均犯单

位行贿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四年三个月、三年六个月；认定公诉机关指控原审

被告人梁广义、梁伟东犯挪用资金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成立。宣判后，原审被告单位

天健集团、原审被告人梁广义、梁伟东、梁少勋均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单位行贿罪不服，向本院

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指

派检察员林文礼出庭履行职务。 上诉单位天健集团的诉讼代表人梁柏松及辩护人高江雄，上

诉人梁广义及其辩护人张晓彬、陈少鸿，上诉人梁伟东及其辩护人朱永平、黄财建，上诉人梁

少勋及其辩护人王静巍、张海荣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单位广东天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诉人梁广义、梁伟东、

梁少勋犯单位行贿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

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2）江新法刑初字第422号刑事判决；

二、发回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000498� � �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13-63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

人）和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签署了《蓬莱西海岸海洋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区

岸线修复工程合同协议书》。本项目签约合同价陆亿捌仟壹佰陆拾捌万陆仟叄佰叁拾叁元整

（￥681,686,333）。

一、合同风险提示

1、本项目签约合同价款为联合体共同签约价款，其中公司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

公司所占工程份额根据其与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联合体投标协议予以确定， 约占

合同总价款的70%～75%。具体所占工程份额根据联合体双方最终完成的工程量予以确认。

2、由于该项目施工周期较长，存在因原材料涨价、环境变化、安全生产等因素而影响合

同的收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发包人：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壹佰伍拾亿元

法定代表人：孙亮

主营业务：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港口、机场的建设、管理、维护、经营、开发、收费；高速

公路、桥梁、铁路沿线的综合开发与经营等。

2、承包人：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与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

体成员）

（1）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3,823.9634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胥

主营业务：路桥工程施工与养护施工

（2）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36,333.79万元

法定代表人：胡晓宁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公路工程施工；水

利水电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预拌商品混凝土；混凝土预制构件。一般

经营项目：资质证书范围内的装饰装修；船舶机械租赁。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工程名称：蓬莱西海岸海洋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区岸线修复工程

2、项目主要内容：工程主要内容包括填海造地区的陆域形成、地基处理、台阶式景观护

岸、直立式景观护岸、斜坡式景观护岸、人工沙滩等。

3、本项目签约合同价陆亿捌仟壹佰陆拾捌万陆仟叄佰叁拾叁元整（￥681,686,333）。

4、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完成及缺陷修复；发包人承诺按照经双方确

认的已完工工程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未来期间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有积极影响。

2、公司与联合体成员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发包人山东高速集团有限

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3、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已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

五、备查文件

蓬莱西海岸海洋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区岸线修复工程合同协议书。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071� � �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2013-053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并购重组申请被暂停审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3年11月22日，本公司接中国证监会通知，因参与本次重组的有关方面涉嫌违法被稽查

立案，本公司本次重组申请被暂停审核。本公司目前尚未收到对上市公司的立案调查通知书。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600433� � �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2013-临056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经自查，公司没有影响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函证，其确认除本公司已按规定披露的相关信息外，其不存在涉及本公司的其他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

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至少未来 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公司承诺自2013年10月28日起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3年11月20日、21日、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前期已披露的计划收购北京科信盛彩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项目目前正在推进中，

已开展尽职调查、评估、审计等相关工作。公司将依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2013年11月15日，经公司五届董事会二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向控股股东中国

纸业投资总公司申请委托贷款30,000万元。公司将在该笔款项到账后及时披露相应公告。

（三）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没有影响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

大事宜。同时公司向控股股东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

函询问，经确认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收

购、发行股份、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至少未来 3�个月

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同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自本公司复牌公告之日（10月28

日）起6个月内不再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根据公司2013年10月28日披露的《股票复牌公告》，公司承诺自复牌公告之日起6个

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报纸上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报备文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书面回函

证券代码：000400� � �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2013-44

债券代码：112052� � � �债券简称：11许继债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2013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13年12月2日支

付2012年11月30至2013年11月29日期间的利息67.50元(含税)/手（每手面值 1,000�元）。付息

期的债权登记日为2013年11月29日，凡在2013年11月29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

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2013年11月29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获得本次利

息款的权利。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

1807号文"核准发行。根据《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1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1年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本次

付息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11许继债

3、债券代码：112052

4、发行总额：人民币7亿元

5、债券期限：7年（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6.75%，在债券存续期限前5年固定不变。发行人有权决

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5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 调整幅度为1至100个基点

（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为0.01%。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本期公司债券后续期

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7、票面金额：人民币100元

8、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9、起息日：2011年11月30日

10、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2年至2018年每年的11月30日，如果投资者行使回售

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2年至2016年每年的11月3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1、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2、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

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3、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1年12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4、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11许继债"票面利率为6.75%，本次付息每手（面值1,000元）"11许继债"派发利

息为人民币67.50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

息为54.00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QFII、RQFII）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60.75元。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1、付息权益登记日：2013年11月29日

2、除息日：2013年12月2日

3、付息资金到账日：2013年12月2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付息对象为截止2013年11月29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付息

资金到账日2个交易日前，本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将根据与本公司签署的相关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兑息服务， 后续兑

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

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机构（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

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由

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

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含QFII、RQFII）债券持有

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10%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1、发行人：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1298号

法定代表人：李富生

联系人：姚武、李维扬

联系地址：河南省许昌市许继大道1298号

电话：0374-3212348、0374-3212069

传真：0374－3363549

2、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11号香港中旅大厦25层

法定代表人：吴晓东

联系人：王锋、杨蓉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联系电话：010-56839392

传真：010-56839500

3、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保荐人：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2068号华能大厦30楼、31楼

法定代表人：赵文安

联系人：刘会霞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胡同1号瀚海海运仓大厦7层

联系电话：0755-83007176、010-84002512

传真：0755-83007150、010-84001152

4、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人：赖兴文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1093号中信大厦18�楼

邮政编码：518031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000403� � � �证券简称：*ST生化 公告编号：2013－063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监事会于2013年11月22日接到谭新民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谭新民先生由于个人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谭新民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

人数，因此其辞职报告自2013年11月22日送达公司监事会时生效。

公司对谭新民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0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